绍兴市妇幼保健院住院楼空调改造工程设计任务书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概况
（1）位置
项目位于绍兴市妇幼保健院住院楼三层、四层、八层
（2）设计范围
为提升住院楼空调系统运行稳定性、节能性与环境舒适度，解决现有中央空调系统在过渡季节和极端负荷下的运行不足，特实施本次改造工程。
项目设计范围包含增设风冷热泵模块机组及相应的水泵等设备配置接入原有空调管路的设计，包括平面布局、管路走向、设备配置、水电配套、消防，管道电动阀门配置，对应控制系统等所有空调改造需涉及项目，由投标人按相关规范要求进行设计，做好施工过程配合及验收相关工作，提供咨询服务。
（3）场地现状
场地现状由投标人联系业主后统一组织现场踏勘。
二、设计要求
1、政策规范要求
(1).符合医院内及上级有关部门对分娩室，新生儿监护中心及病房所规范设置要求。
(2).需按最新国家或地方强制规定的标准执行，现行的有关国家及省市有关环保、卫生、消防、防疫、交通、市政、绿化等部门法规及规范需遵照执行。
2、改造规模
包含住院楼三楼新生儿科，住院楼四楼分娩室，住院八楼病区原有的空调管线做相关调整。
三、具体设计要求
1.本次设计需对风冷热泵模块机组及相应的水泵等设备设计核算，要求具备一定余量能同时满足对应区域高负荷运行，同时满足国家相关节能要求，管道配套及电动阀门设计需简洁易控制，管路走向设计流畅，水电配套及调整设计完备及合理，控制系统设计易于操作及逻辑合理易用。
2.空调系统应确保分娩室、新生儿监护中心、病区等区域的温湿度控制精度、空气洁净度、气流组织及噪声控制符合医疗规范要求。
3.风冷热泵机组容量应满足各区域设计负荷的110%~120%，并具备部分负荷高效运行能力，符合国家一级能效标准。
4.需根据设计方案提供施工改造的大致预算。
5.建筑、结构、消防、环保方面要求：
（1）改造方案不得影响建筑主体承重结构相关承载力要求以及主体结构使用寿命；
（2）改造方案不得改变原主体工程节能、环保、卫生等方面的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3）改造方案原则上不允许改变原建筑消防相关设计要求；
（4）以上专业若有改变的，需满足相关专业设计要求。
[bookmark: _GoBack]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备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乙级或以上资质;
2.项目负责人应具备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资格。
五、设计成果
1.施工图设计文件及电子文件（专业：给排水、电气、暖通等涉及专业），纸质图纸份数：6份。
2.设计方案需根据院方要求进行设计并修改直至院方满意为止。
3.在施工阶段中，需配合施工方安装现场进行技术交底，为院方提供咨询服务并按要求参与验收等工作。


